
晋能源议函〔2025〕43 号

杨定础代表：

您与其他代表联名提出的《关于“风、光、水（储）绿能一

体化”多能互补建设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省紧紧围绕可再生能源替代战略，大力推进风电

光伏规范稳健发展，同时高度重视“风光（储）一体化”发展，通

过多能互补，优化资源配置，增强电力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，提

升新能源消纳能力，推动能源绿色转型，对我省能源高质量发展

至关重要。我省新能源装机规模迅速增长，截至 2024年底，新

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机超 6400万千瓦，其中风电超 2600万千瓦、

占比约 18%，光伏近 3500万千瓦、占比约 24%。

关于您提出的“可再生能源总量指标”建议，需要向您说明的

是，“十四五”以来，国家每年发布各省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最

低消纳责任权重并进行考核评估，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根据国家下

达的责任权重确定本省年度所必须的新增风光发电并网规模，通

过竞争性配置组织实施。按照国家规定，我省每年会出台专项工

作方案，组织开展全省风电、光伏发电保障性并网项目竞争性配

置工作。



我们将配合相关部门指导企业和属地政府，科学合理规划项

目布局，结合当地新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情况，进一步落实好项目

所需土地资源，加快完善前期手续，按程序参与申报全省竞争性

项目配置。

关于您提出的其他建议，我们将以落实您的建议为契机，积

极会同水利和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作进一步研究，认真落实，

综合考量风能、太阳能、水能资源分布以及土地、环境承载能力

等因素，在水力资源丰富地区，探索“风光水火储一体化”多能

互补等不同技术路径和发展模式，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，

提升能源利用效率，因地制宜加快新能源领域多能互补建设进程。

我局也将在省委、省政府的领导下，对“双碳”背景下新型能源

体系发展方向和“新能源＋”多能互补发展思路进行研究探讨，

认真做好与相关规划的衔接，加快促进我省由传统能源大省向新

型综合能源大省转型。

再次感谢您对我省能源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期待您继续为我

省经济社会发展提出宝贵意见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5 年 5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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